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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景寬 校長

天總是攏會光！

大學為知識傳授與產出成果(學術研究)的場

域，是培育國家社會知識階層的最主要機

構。大學師生享有學術自由之保障與大學自治

的賦權，也是促成社會進步最主要的動力來源。

此外，透過高等教育的養成，也是促成社會階

層流動的最有利機制。因而大學公益性的必

要，是社會公益與公平正義得以實踐與保障之

一環。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因為自1945年以

來教育政策與社經環境緣故，一直有70%的大

學生是就讀於私立大學院校，攸關台灣社會之

發展能力。

　　成立這些私立大學院校的私人捐贈時享有

抵稅優惠，成立後之學校財團法人(學校法人) 

因已經是公益法人而享有種種免稅優惠與政府

補助，以培育社會青年。基本上，各種財團法

人皆屬公共資產，而學校財團法人不僅是資產

屬於社會，更應為了大學的特殊使命(培育人才) 

與性質(學術自由)而更需要徹底的公益性。因

此2008年私校法的頒布，將私立大學的行政主

導權更明確的歸屬學校，由校長綜理校務及各

級主管依大學法自治辦學，而要求董事會以監

督方式，協助學校順利運作。為避免董事會干

涉校務，其監督方式應以事後監督及一般性監

督，不得以個案進行監督。長久以來，本校董

事會爭議問題即在於對此點之認知混淆，遂有

十多年來校友群體與學校師生對於董事會之激

烈抗爭。

　　本人深感有責任將公益性財團法人、學校

法人使命與合法運作的精神作完整之闡述，以

導正社會大眾對學校法人依大學法與私校法特

殊運作機制之瞭解，亦期待臺灣社會與政府重

視此培育年青公民並攸關社會進步發展機構公

益化之重視。因校務繁忙、只能利用短暫空閒

時間為文且蘋果日報之投書有字數限制，因此

分為： 2017/11/28《終止亂象「財團法人」應

正名「公益法人」》、2017/12/27《財團法人

董事會應予正名》、2018/02/24《私校董事會

不符「大學自治」》三篇，其思考理路是一貫

的，並略論及醫療法人。承蒙許多教授、同

學、校友及各界賢達來信贊同與鼓勵，在此一

併致謝。

　　臺灣工商業界有許多優質財團對社會經濟

成長貢獻良多，但也有不肖財團以金錢攻勢涉

入臺灣各界以獲取不正利益(含媒體宣傳、思想

掌控、主導訊息風向、左右政治選舉優勢、涉

入公益法人以獲取利益等等)，亦包含涉入教育

界。諸多延續往昔錯誤的「投資興學」觀念之

財團，不思隨時代巨輪前進，反聚集負隅抵

抗，以維持既得利益，引起台灣公私立大學的

發展危機，弱化台灣社會之進步動力與青年發

展的競爭力。爾來諸多大學校園已發生大學自

治的困境，各大學師生暨校友群起疾呼。最惡

質的是財團互相勾結，竟以醜陋惡劣的媒體發

動鋪天蓋地的污衊文宣、以誣指與謊言來攻擊

本人暨高醫校院行政管理機制、與校友總會。

對本人人格的抹殺及高醫校院60餘年的信譽嚴

重損毀，實為罪無可逭的惡行，本人已於107年

3月8日在台北地檢署委由黃帝穎律師按鈴控告

鏡週刊「加重毀謗罪」。

　　高醫為了釐清校史真相，歷屆校友老師們

做了數十年的努力；兩年多來，高醫轉型正義

與校務透明的革命，在全校師生職員的努力

下，亦獲得許多正義的成果，在數次校務會議

皆以多數無異議支持正義的訴求，高醫人追求

公義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教育部已再度正式

來公文確認杜聰明博士為高醫唯一創辦人，過

去錯誤認知所給予陳氏家族的特殊待遇均應取

消、附設醫院名稱與大樓名稱應予糾正。校務

會議也對董事會損害高醫之利益要求賠償，與

責成校長代表高雄醫學大學向第16屆董事會就

董事會捐助章程中創辦人資料之不實記載提出

告訴。

　　如同作曲家鄭智仁醫師的名曲「天總是攏

會光！」，高醫人期待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

學校法人的順利運作，以排除私人掌控利益引

致之干預箝制與拖延破壞，希望校務院務規劃

及執行能夠順暢，強化高醫培育全球性人才造

福社會的功能。

■劉景寬 校長

《終止亂象「財團法人」應正名「公益法人」》

現

財團法人公益性質

正進行修法的《醫療法》，與曾在去年

立法院會期提出修法並預期近期會再提

出的《私立學校法》，相關性的一個核心問題

是公益性的財團法人概念的建立。由於「財團

法人」必是公益團體，建議應正名為「公益法

人」，並同步將「財團法人董事會」改稱為

「公益法人董事會」。以避免名詞與語意的混

淆，造成社會上許多曲解與衍生的問題，尤其

是在醫療財團法人醫院和學校財團法人私立大

學的問題與爭議。

　　讓我們審視現在的財團法人觀念。首先，

在《民法》上，權利的主體是「人」，而「人」

可以分為「自然人」與「法人」；法人又分為

「社團」與「財團」，即我們一般所稱的「社

團法人」與「財團法人」。

　　先了解社團法人。社團法人是以「成員」

為基礎而成立，因此社員大會（總會）有最高

權力。按營利與否又可以分成三類：營利社團

法人（所有公司行號，即一般所稱公司法人、

部分私立醫院等）、中間社團法人（為特定人

服務，如校友會、同鄉會等）、公益社團法人

（為非特定對象服務，如聯合勸募協會、身心

障礙聯盟等）。

　　財團法人則是以「一筆財產」為基礎而設

立，也就是所謂的「基金」。某人或某些人捐

出財產，成立一筆基金，依我國法律實務與通

說，必須是為了某項公益目的，也因而享有許

多財務、租稅優惠，例如學校財團法人大學附

設醫院享有盈餘完全免稅優惠規定等。而一筆

基金顯然不會自己做事，因此《民法》上安排

了一個委員會來管理它的運作，並要求訂定

「捐助章程」，照章行事。這個委員會，就是

我們所稱的「董事會」。所以，所有的財團法

人都是公益性質。平常我們看到的所有「基金

會」都是「財團法人」，如勵馨基金會、董氏

基金會、伊甸基金會等。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私立學校（含各私立

大學），以及一部分的私立醫院（如大家熟悉

的大型醫院長庚醫院、亞東醫院等）也都是財

團法人，都是公益性質。所有法規、實務運作

都是圍繞著「公益性質」運作的。 

　　但是最容易遭致混淆的就是財團法人中的

「財團」二字。法律名詞中的財團法人乃是公

益性質，但是「財團」二字在現今的一般大眾

用語與社會觀念之中，指涉的是「大規模的企

業集團」，如鴻海、國泰、遠東企業集團等，

早已和《民法》上的「財團」或「財團法人」

大異其趣。 

　　這樣的名詞，導致社會大眾在討論「財團

法人」、「財團法人私立學校╱醫院」時，產

生很大的誤解，以為名稱上冠有「財團法人」

的機構是屬於「財團（企業集團）」私有的，

而無法理解為何要講求公共化與公益性，遑論

要求公開透明和社會監督的呼聲。近兩年，最

明顯的例子即是關於東海大學、長庚醫院及高

雄醫學大學之爭議事件。

　　因此，筆者在此呼籲，法律不應僵化於歷

史性的用詞與陳舊的翻譯，「財團法人」既然

必是公益團體，應該正名為「公益法人」，並

同步將「財團法人董事會」改稱為「公益法人

董事會」。這樣一來，名正言順，財團法人回

歸公益性的觀念理路才有辦法推廣，以全民稅

金補助或享受稅金減免的財團法人機構才能受

到全民監督，也才能在實務上推展「財團法人

法（建議同步修正為「公益法人法」）」之創

設，以及《私校法》和《醫療法》的補正。

■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論壇

不應僵化陳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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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景寬 校長

天總是攏會光！

大學為知識傳授與產出成果(學術研究)的場

域，是培育國家社會知識階層的最主要機

構。大學師生享有學術自由之保障與大學自治

的賦權，也是促成社會進步最主要的動力來源。

此外，透過高等教育的養成，也是促成社會階

層流動的最有利機制。因而大學公益性的必

要，是社會公益與公平正義得以實踐與保障之

一環。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因為自1945年以

來教育政策與社經環境緣故，一直有70%的大

學生是就讀於私立大學院校，攸關台灣社會之

發展能力。

　　成立這些私立大學院校的私人捐贈時享有

抵稅優惠，成立後之學校財團法人(學校法人) 

因已經是公益法人而享有種種免稅優惠與政府

補助，以培育社會青年。基本上，各種財團法

人皆屬公共資產，而學校財團法人不僅是資產

屬於社會，更應為了大學的特殊使命(培育人才) 

與性質(學術自由)而更需要徹底的公益性。因

此2008年私校法的頒布，將私立大學的行政主

導權更明確的歸屬學校，由校長綜理校務及各

級主管依大學法自治辦學，而要求董事會以監

督方式，協助學校順利運作。為避免董事會干

涉校務，其監督方式應以事後監督及一般性監

督，不得以個案進行監督。長久以來，本校董

事會爭議問題即在於對此點之認知混淆，遂有

十多年來校友群體與學校師生對於董事會之激

烈抗爭。

　　本人深感有責任將公益性財團法人、學校

法人使命與合法運作的精神作完整之闡述，以

導正社會大眾對學校法人依大學法與私校法特

殊運作機制之瞭解，亦期待臺灣社會與政府重

視此培育年青公民並攸關社會進步發展機構公

益化之重視。因校務繁忙、只能利用短暫空閒

時間為文且蘋果日報之投書有字數限制，因此

分為： 2017/11/28《終止亂象「財團法人」應

正名「公益法人」》、2017/12/27《財團法人

董事會應予正名》、2018/02/24《私校董事會

不符「大學自治」》三篇，其思考理路是一貫

的，並略論及醫療法人。承蒙許多教授、同

學、校友及各界賢達來信贊同與鼓勵，在此一

併致謝。

　　臺灣工商業界有許多優質財團對社會經濟

成長貢獻良多，但也有不肖財團以金錢攻勢涉

入臺灣各界以獲取不正利益(含媒體宣傳、思想

掌控、主導訊息風向、左右政治選舉優勢、涉

入公益法人以獲取利益等等)，亦包含涉入教育

界。諸多延續往昔錯誤的「投資興學」觀念之

財團，不思隨時代巨輪前進，反聚集負隅抵

抗，以維持既得利益，引起台灣公私立大學的

發展危機，弱化台灣社會之進步動力與青年發

展的競爭力。爾來諸多大學校園已發生大學自

治的困境，各大學師生暨校友群起疾呼。最惡

質的是財團互相勾結，竟以醜陋惡劣的媒體發

動鋪天蓋地的污衊文宣、以誣指與謊言來攻擊

本人暨高醫校院行政管理機制、與校友總會。

對本人人格的抹殺及高醫校院60餘年的信譽嚴

重損毀，實為罪無可逭的惡行，本人已於107年

3月8日在台北地檢署委由黃帝穎律師按鈴控告

鏡週刊「加重毀謗罪」。

　　高醫為了釐清校史真相，歷屆校友老師們

做了數十年的努力；兩年多來，高醫轉型正義

與校務透明的革命，在全校師生職員的努力

下，亦獲得許多正義的成果，在數次校務會議

皆以多數無異議支持正義的訴求，高醫人追求

公義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教育部已再度正式

來公文確認杜聰明博士為高醫唯一創辦人，過

去錯誤認知所給予陳氏家族的特殊待遇均應取

消、附設醫院名稱與大樓名稱應予糾正。校務

會議也對董事會損害高醫之利益要求賠償，與

責成校長代表高雄醫學大學向第16屆董事會就

董事會捐助章程中創辦人資料之不實記載提出

告訴。

　　如同作曲家鄭智仁醫師的名曲「天總是攏

會光！」，高醫人期待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

學校法人的順利運作，以排除私人掌控利益引

致之干預箝制與拖延破壞，希望校務院務規劃

及執行能夠順暢，強化高醫培育全球性人才造

福社會的功能。

■劉景寬 校長

《終止亂象「財團法人」應正名「公益法人」》

現

財團法人公益性質

正進行修法的《醫療法》，與曾在去年

立法院會期提出修法並預期近期會再提

出的《私立學校法》，相關性的一個核心問題

是公益性的財團法人概念的建立。由於「財團

法人」必是公益團體，建議應正名為「公益法

人」，並同步將「財團法人董事會」改稱為

「公益法人董事會」。以避免名詞與語意的混

淆，造成社會上許多曲解與衍生的問題，尤其

是在醫療財團法人醫院和學校財團法人私立大

學的問題與爭議。

　　讓我們審視現在的財團法人觀念。首先，

在《民法》上，權利的主體是「人」，而「人」

可以分為「自然人」與「法人」；法人又分為

「社團」與「財團」，即我們一般所稱的「社

團法人」與「財團法人」。

　　先了解社團法人。社團法人是以「成員」

為基礎而成立，因此社員大會（總會）有最高

權力。按營利與否又可以分成三類：營利社團

法人（所有公司行號，即一般所稱公司法人、

部分私立醫院等）、中間社團法人（為特定人

服務，如校友會、同鄉會等）、公益社團法人

（為非特定對象服務，如聯合勸募協會、身心

障礙聯盟等）。

　　財團法人則是以「一筆財產」為基礎而設

立，也就是所謂的「基金」。某人或某些人捐

出財產，成立一筆基金，依我國法律實務與通

說，必須是為了某項公益目的，也因而享有許

多財務、租稅優惠，例如學校財團法人大學附

設醫院享有盈餘完全免稅優惠規定等。而一筆

基金顯然不會自己做事，因此《民法》上安排

了一個委員會來管理它的運作，並要求訂定

「捐助章程」，照章行事。這個委員會，就是

我們所稱的「董事會」。所以，所有的財團法

人都是公益性質。平常我們看到的所有「基金

會」都是「財團法人」，如勵馨基金會、董氏

基金會、伊甸基金會等。 

　　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私立學校（含各私立

大學），以及一部分的私立醫院（如大家熟悉

的大型醫院長庚醫院、亞東醫院等）也都是財

團法人，都是公益性質。所有法規、實務運作

都是圍繞著「公益性質」運作的。 

　　但是最容易遭致混淆的就是財團法人中的

「財團」二字。法律名詞中的財團法人乃是公

益性質，但是「財團」二字在現今的一般大眾

用語與社會觀念之中，指涉的是「大規模的企

業集團」，如鴻海、國泰、遠東企業集團等，

早已和《民法》上的「財團」或「財團法人」

大異其趣。 

　　這樣的名詞，導致社會大眾在討論「財團

法人」、「財團法人私立學校╱醫院」時，產

生很大的誤解，以為名稱上冠有「財團法人」

的機構是屬於「財團（企業集團）」私有的，

而無法理解為何要講求公共化與公益性，遑論

要求公開透明和社會監督的呼聲。近兩年，最

明顯的例子即是關於東海大學、長庚醫院及高

雄醫學大學之爭議事件。

　　因此，筆者在此呼籲，法律不應僵化於歷

史性的用詞與陳舊的翻譯，「財團法人」既然

必是公益團體，應該正名為「公益法人」，並

同步將「財團法人董事會」改稱為「公益法人

董事會」。這樣一來，名正言順，財團法人回

歸公益性的觀念理路才有辦法推廣，以全民稅

金補助或享受稅金減免的財團法人機構才能受

到全民監督，也才能在實務上推展「財團法人

法（建議同步修正為「公益法人法」）」之創

設，以及《私校法》和《醫療法》的補正。

■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論壇

不應僵化陳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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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景寬 校長

《私校董事會不符「大學自治」》

筆

仍應監督違法亂紀

者曾在《財團法人董事會應予正名》一文

提及，各類財團法人分別有不同的主管機

關。其中，依照法律上比例原則的概念，各類

財團法人會因為性質不同、牽涉公共利益的程

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監督。

　　前陣子衛福部毅然決然處理醫療財團法人

長庚醫院的董事會，要求長庚董事會要與王家

及其企業集團脫鉤，正是因為醫療在各種公益

目的之中，是直接牽涉到民眾的健康，與國民

最核心的權利之一「生存權」息息相關；若醫

療體系決策受到其他利益取向的影響，後果堪

慮。又醫療產業牽涉的資金龐大，而且用通俗

的講法，是民眾的「看病錢」（不論是自付額

或健保給付），其收入若沒有充分地回饋在醫

療發展上，不但侵害社會應有的公平正義，也

嚴重違反了給予免稅優惠的初衷。

　　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學校法人私立大學。私

立學校，依法歸教育部管理，旨在提供國民除

了公立學校外，更多元的教育機會；在公立學

校未能滿足所有需求之下，這牽涉到國民的受

教權。然而我國各私立大學資金來源，真正由

董事會成員持續捐助的極少，大多來自學生的

學費（包括自己籌措繳交的與政府的補助款，

形同政府為了讓學生受教育而代繳的學費）等。

而其受政府補助、免稅優惠、乃至特許開辦附

屬機構的本質，也是在於其公益性與公共性；

其收入若沒有充分地回饋在教育與學術發展

上，也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侵害。因此，私立

學校董事會也應該受到嚴謹程度的監督，不能

被私人利益把持。

　　進一步而言，學校應當受到著作、講學自

由的保障，當社會上「拒絕政治力量介入校

■劉景寬 校長

《財團法人董事會應予正名》

承

改公益法人理事會

續日前投書主張「財團法人應正名為

『公益法人』」的理路，雖然在「社團

法人」之中，也有一部分屬於「公益社團法

人」，然而其名稱未必需要更改，因為「社團

法人」一詞並不會造成如「財團法人」的誤

會。相對地會造成問題的，是《民法》裡社團

法人和財團法人都有「董事會」，但意義卻大

不相同。

　　社團法人的董事會，由社員推舉，並為社

員們成立這個社團的目的服務。在公司行號，

這個目的就是追求利潤，在《公司法》對其權

責有完整的規定，可以領薪水與分紅。但在公

益性質的財團法人呢？董事會是由創辦人或遺

囑執行人挑選第一屆董事，並由每屆董事會推

選下一屆董事，例如高醫第一屆董事就是由創

辦人杜聰明博士於民國43年聘任。

　　這些董事如筆者《終止亂象「財團法人」

應正名「公益法人」》一文所述，是因為一筆

基金不會自己做事，而選來監督的，所以應當

為了這個「公益目的」而服務。又有鑑於政府

給予「（公益）財團法人」的種種優惠，為了

避免被濫用牟利，這些董事依法不能從所任職

的財團法人得到利益，頂多拿個車馬費、出席

費、餐費。換言之，「財團法人的董事會」應

該是一群對該公益目的有概念的社會公正人

士，志願為此服務，和「社團法人的董事會」

大相逕庭。

　　其中，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更受到《私立學

校法》特別規範，為了避免私人目的影響教

育，董事會必須遴選校長並把行政權力交給校

長，董事會本身只「監督校長」與「監督財務

運作」；而私立大學更額外受到《大學法》的

保障，以保護《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著

作、講學自由。其他財團法人，亦受到其他法

律規範，如「財團法人私立醫院」受《醫療

法》規範，以保障民眾就醫權利。 

　　問題是，在中文裡面，大家都叫做「董事

會」，一般民眾往往混為一談。從公司行號的

觀念，誤以為「學校不是應該要聽董事長的

嗎？」其實，從原本的英文名詞可以看出巨大

的差別：公司行號的「董事會」叫做「Board of 

Directors」（大意為「指揮委員會」），而

「財團法人董事會」應該叫做「 Board of 

Trustees」（大意為「信託委員會」）；很明顯

地，前者肩負主動做事的責任，後者則是為了

「監督」基金的執行而生，尤其私立學校董事

會絕不可干涉校長行政權。 

　　因此，同樣地為了避免混淆與誤用，也避

免理應恪遵公益理想的「財團法人董事會」繼

續逸脫於公眾輿論監督，筆者在此呼籲「財團

法人董事會」應改為「公益法人理事會」。正

其名，然後推行改革，以健全國家民主轉型所

需的民間組織。

■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論壇

園」已經成為共識的情況下，又為何會對家族

與企業財團對私立學校的影響力視而不見？我

們應該要求財團勢力、私家勢力退出校園，尤

其不能容忍財團結合政治勢力侵入校園！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常被誤解的概念是「大

學自治」。大學自治，其源頭是《憲法》第

11條的「講學、著作自由」：為了保障人們追

求真知真理的權利，人民應該擁有學術自由。

其中大學是追求知識的最高殿堂，因而受到特

別的保障，以「師生治校」為核心，其規章、

人事、財務、甚至維安都有很高程度的自主與

自治，有權抗拒外來的干預。 

　　那私校董事會能夠主張「大學自治」這個

保護傘，對抗教育部嗎？現行的董事會，應不

符合「大學自治」所要保障的目的。檢視我國

法規對於私校董事會的規定，十分寬鬆（僅要

求董事不能曾經犯法坐牢、各三親等內不能超

過三分之一），太容易有其他利益取向的人進

入董事會，顯不足以保證董事會的專業性或公

益性，更無法保證會以學術自由為優先。若說

私校董事會受到大學自治的保障、教育部不可

干預，無異於把一個有可能干預學術自由的東

西放進學術自由的保護傘內，很難不讓人有引

狼入室之感。 

　　而如前所述，如果大學的決策被其他利益

干涉，後果嚴重；這其實也正是之前「公立大

學法人化」的主要爭議來源。近期的台大校長

遴選爭議，也正帶有這樣的色彩。總言之，大

學自治的目標，在於保障學術自由，而不是讓

違法亂紀之事免於監督。

■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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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而其名稱未必需要更改，因為「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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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執行人挑選第一屆董事，並由每屆董事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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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杜聰明博士於民國43年聘任。

　　這些董事如筆者《終止亂象「財團法人」

應正名「公益法人」》一文所述，是因為一筆

基金不會自己做事，而選來監督的，所以應當

為了這個「公益目的」而服務。又有鑑於政府

給予「（公益）財團法人」的種種優惠，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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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團法人得到利益，頂多拿個車馬費、出席

費、餐費。換言之，「財團法人的董事會」應

該是一群對該公益目的有概念的社會公正人

士，志願為此服務，和「社團法人的董事會」

大相逕庭。

　　其中，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更受到《私立學

校法》特別規範，為了避免私人目的影響教

育，董事會必須遴選校長並把行政權力交給校

長，董事會本身只「監督校長」與「監督財務

運作」；而私立大學更額外受到《大學法》的

保障，以保護《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著

作、講學自由。其他財團法人，亦受到其他法

律規範，如「財團法人私立醫院」受《醫療

法》規範，以保障民眾就醫權利。 

　　問題是，在中文裡面，大家都叫做「董事

會」，一般民眾往往混為一談。從公司行號的

觀念，誤以為「學校不是應該要聽董事長的

嗎？」其實，從原本的英文名詞可以看出巨大

的差別：公司行號的「董事會」叫做「Board of 

Directors」（大意為「指揮委員會」），而

「財團法人董事會」應該叫做「 Board of 

Trustees」（大意為「信託委員會」）；很明顯

地，前者肩負主動做事的責任，後者則是為了

「監督」基金的執行而生，尤其私立學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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